重庆市垫江监狱

确定配用电设备代理维护单位有关要求

维护设备

从桂南变电站至重庆市垫江监狱各变压器10kV架空线路（含电缆）约4.5km；变压器5台（含高低压开关柜配电屏）。

维护时间：一年（具体时间合同约定）。
三、维护界面

中标人维护界面为配电室低压屏出线空气开关下桩头（含下桩头）以上的高低压线路（电缆）、设备。

四、维护管理项目： 

1．定期对线路、电缆等设备进行日常巡视、维护、定期消缺、检修。

周期：线路设备每月巡视一次，避雷器试验、变压器试验、电缆预防性试验、进出线开关调试每年1次；线路设备特巡每年2次；高压验电笔、绝缘鞋、绝缘手套、绝缘棒等试验检测每年2次；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巡检。

2. 对电缆通道线路走廊进行定期清理，对线路保护区内影响线路运行的物件进行处理。 

3. 开展事故巡视，进行事故抢修（不限次数），确保采购人的正常供电。

五、维护费用及付款方式

1. 维护费用合同约定。以上费用包含人工工时费、管理费、保险费、抢险费、交通费、检验检测费（高压验电笔、绝缘鞋、绝缘手套、绝缘棒等试验检测）、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费、监管场所施工产生的工效损耗费及其他杂费、税费等所有费用。中标人凭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报账支付。如果中标人提供的发票为税务部门委托代开的普通发票，则按发票金额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 维护费用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次支付合同价格的二分之一。

六、抢修所需的物资材料由采购人提供或以中标人另行预算的方式支付，抢修不再支付人工、交通等其他费用。

七、履约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按中标价的10%缴纳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可转为履约保证金并补齐履约保证金的差额部分），履约完毕，采购人无息退还中标人。
八、采购人责任： 

1. 消缺检修需停电时，采购人应当给予配合，并负责对内、外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准备备用电源。 

2. 线路维修、清理线路保护区树木发生额外费用及青木苗补偿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3．因第三方责任造成线路设备损失或损坏，由采购人负责承担抢修费，采购人应向第三方责任人进行索赔。 

4．采购人发现线路等设备有紧急缺陷故障时，应及时通知中标人。

   九、中标人责任：

1．中标人应严格遵守协议，按10kV《配网运行规程》及《配网检修规程》进行日常巡视、维护、定期消缺，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线路正常运行。 

2．采购人线路、设施等出现重大缺陷、安全隐患或故障时，中标人需在1小时内安排人员进行抢修。 

3．巡视发现采购人线路、设施设备存在重大缺陷，需进行大修或更换时,需在巡视结束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报告（含工程预算）的方式报给采购人。

4．线路进行停电消缺检修时，中标人将停电检修方案报采购人，具体停电时间由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及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协商确定。 

5．中标人在巡视、检测、维修等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杜绝各类不安全事件或事故的发生。若因中标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或违反操作规定进行作业引发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6、签订合同时中标人应当将拟派的代理维护人员（应具备高压运行维护相关作业证或高压安装修造作业证），资质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交采购人备案。合同期间中标人变更代理维护人员，应提前报采购人同意，并补交相关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中标人的人员进行代理维护时，现场维护操作人员不得低于两人。

十、违约责任：

1、若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派人进行代理维护，中标人承担违约金1000.00元/次(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一年内超过三次，采购人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2、中标人进行代理维护时，操作不当造成采购人设备损坏的，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3、中标人变更代理维护人员，未按合同约定报采购人审核备案，中标人承担违约金1000.00元/次/人。

4、采购人未按合同约定进行付款，按未付款金额的1%/天向中标人支付违约金（不可抗力因素或采购人政策因素除外）。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在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的，均可向垫江县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相关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十二、其他：

1、签订合同时，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应将线路有关技术资料交接清楚后，方可签订合同。

2、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时，按规定修改补充合同有关条款。

